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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关键信息共享 做好事前提醒预防 推动源头防控风险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发布 2024 年 4 月 30 日

主题：驾驶舱物品的使用和摆放

1. 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国内外航空公司因飞行机组成员驾驶舱物品使用及

摆放不规范，导致航空器设备损坏、飞行操纵受阻、飞行状态非

预期改变等不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部分事件造成严重后果，危及

飞行安全。为有效防范和化解此类风险，进一步强化机组成员飞

行作风建设，现对驾驶舱物品规范使用及摆放提出安全建议，请

各单位参照执行。

2. 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各运输航空公司合格证持有人及所有按

CCAR-121 部、 CCAR-135 部运行的飞行机组。对于 CCAR-13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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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41 部等通用航空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及航空器驾驶员可参

考本通告中适用部分细化相关运行要求。

3. 依据

《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CCAR-121 部）

《 小 型 商业运输和 空 中游 览运 营人运行合格 审定 规则》

（CCAR-135 部）

《机组成员职业作风养成规范》（AC-121-FS-130R1）

4. 定义

本通告中的驾驶舱物品是指航空公司机上物品及飞行机组的

个人物品，如机载手册资料、EFB、机组飞行箱/行李箱、水杯、

手机、眼镜、衣帽服装等物品。驾驶舱中固定设施设备、应急设

备等按照机型制造商及适航审定的要求存放并固定于指定位置，

不在本通告适用范围内。

5. 驾驶舱物品使用和摆放要求

5.1 总体要求

机组登机进行驾驶舱准备时，首先应摆放好个人物品和飞行

资料，关于驾驶舱物品摆放的总体要求如下。

5.1.1 驾驶舱内的个人物品和飞行资料应整齐有序摆放，不

得干扰操纵装置、仪表面板和打印设备的正常操作，不得阻碍氧

气面罩等应急设备的及时取用， 不得阻挡驾驶舱应急逃生路线；

5.1.2 在飞机地面移动前，机长必须确保驾驶舱内的物品妥

善固定， 以避免飞机在移动或突遇颠簸时，这些物品可能对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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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5.1.3 中央操作台上严禁放置任何杂物，确保整洁有序；

5.1.4 个人飞行用具如手电筒、签字笔、眼镜、耳机等物品

不得放置在可能干扰飞行操纵、设备开关或发动机控制和指示的

位置；

5.1.5 除了按设备故障进行保留情况外，机组成员不得以任

何方式遮盖警告或指示灯光；

5.1.6 驾驶舱内禁止放置和使用加湿器、烧水壶等与飞行无

关的大功率用电设备。

5.2 飞行箱及飞行资料包（含 EFB）的放置要求

5.2.1 驾驶舱内每一名执勤位机组成员的飞行箱应放置在各

机型要求的指定位置上并妥善固定；

5.2.2 驾驶舱内其他机组成员的飞行箱及飞行资料包（如适

用）可以放置在不会随意移动且不阻碍过道的指定位置并妥善固

定；

5.2.3 如使用电子飞行包（EFB），机组应在驾驶舱准备阶段，

将 EFB 摆放在指定位置并妥善固定。观察员如无固定 EFB 放置位

置， 最晚应在飞机移动前收好 EFB 并存放于不会随意移动处。

5.3 驾驶舱着装及衣物放置要求

5.3.1 飞行机组在执勤时应着衬衣或袖口收紧的外套，防止

袖口或装饰扣误碰驾驶舱开关、电门等；

5.3.2 飞行机组执勤时，手腕上不得佩戴任何可能存在刮碰

风险的配饰物（如手串、首饰等），驾驶舱准备前应将此类物品取

下并妥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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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大衣、外套、大檐帽等衣物应当被妥善地存放在衣帽

间或放在指定的位置， 以确保它们不会随意移动或干扰机组的正

常操作。

5.4 驾驶舱其他物品摆放安置要求

5.4.1 飞行运行阶段，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其他个人物品应

妥善安放并有效固定；

5.4.2 物品的重量应当小于所放置位置的承重限制，并且应

当遵守该位置的物品摆放限制标牌的规定；

5.4.3 遮光板、中央及左右侧操作台上和氧气面罩存放处严

禁放置任何物品；

5.4.4 及时清理驾驶舱餐盘、垃圾等物品或将其存放在封闭

且可固定的空间内；

5.4.5 在飞机地面移动或空中飞行中，不得将装有液体的无

盖水杯放在驾驶舱内；

5.4.6 其它物品不得遮挡应急设备，例如放置于座椅后背的

救生衣上不得摆放反光背心等物品；

5.4.7 在飞行运行阶段，机组成员应保持驾驶舱的干净整洁。

5.5 个人行李放置

飞机在使用自身动力移动前，非标准登机箱尺寸的个人行李

箱、过夜袋在无固定位置的情况下，禁止存放在驾驶舱内。

5.6 驾驶舱液体保护要求

飞机驾驶舱内有大量重要电子设备，为防止液体泼溅对驾驶

舱内电子设备造成影响，对驾驶舱内盛放液体的物品摆放及传递

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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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进入驾驶舱的液体盛放容器（如水杯、餐盒等）质地

必须为非易碎品，水杯须带有密封杯盖，不使用时应拧紧盖好，

置于能被固定的位置；

5.6.2 在飞行运行阶段，易拉罐包装的苏打饮料禁止在驾驶

舱饮用；

5.6.3 在驾驶舱内传递任何装有液体的水杯或餐食，在传递

前必须盖紧以防止液体溢出或泼溅，传递过程中应绕开中央操作

台上方及任何电子设备；

5.6.4 非机组成员在执行机上维护或清洁工作时，禁止携带

液体饮料进入驾驶舱，并严格遵循上述驾驶舱液体防护要求。

5.7 驾驶舱遮阳设备的使用要求

5.7.1 在飞行关键阶段禁止使用任何遮阳设备如遮阳帘、遮

光板等进行遮阳；

5.7.2 机组成员在使用遮阳设备时不得影响对外观察的视

线；

5.7.3 小心谨慎使用遮阳设备， 防止遮阳设备掉落，造成误

碰驾驶舱电门及开关的风险；

5.7.4 禁止使用除机载遮光板、遮阳帘或承运人规定的遮阳

设备以外的任何物品遮挡驾驶舱风挡；

5.7.5 遮阳设备取下后， 应立即放入规定存放位置。

5.8 离机前要求

机组成员离机前应清除废物垃圾，保持驾驶舱清洁，确认飞

机上没有遗留个人物品。

6.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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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相应制度、程序和指南，规范机组

成员驾驶舱物品使用和摆放的行为；

6.2 航空运营人应当根据各机型手册要求，完善各机型标准

操作程序，针对各机型特点、驾驶舱设备差异等制定相应的驾驶

舱物品摆放要求；

6.3 航空运营人应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对驾驶舱物品摆

放不规范造成的风险进行梳理和排查，并及时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6.4 各合格证管理局应督促各航空运营人根据本通告的相关

要求对飞行机组驾驶舱物品摆放进行规范，并落实对飞行机组成

员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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